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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SYD01-2020-0013

虞政办发〔2020〕51 号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工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浙江省民政会议精神，合力建设更高水

平“创新之区、品质之城”，高质量完成2020年区政府十大

民生实事的居家养老工作，现就深化落实《关于深化养老服

务综合改革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》（虞政办发

〔2019〕133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提

升全区居家养老服务工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推进“1+20+N”居家养老体系建设，打造“娥江晚

情”居家养老品牌，满足老年人多样化、多层次的养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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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，为老年人提供更专业、更规范、更特色的居家养老服

务。2020 年提档升级 96345 社区服务平台，完成线上养老智

慧平台建设；建成并投运永和、汤浦、驿亭、岭南、陈溪 5

家镇街级居家养老中心，20 个镇街级居家养老中心达到四星

级及以上标准；实现城乡社区（村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

实体化运作、星级全覆盖，三星级标准达到 40 家以上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1.明确机构建设运营标准。按照《关于推进乡镇（街道）

级居家养老中心建设的通知》（虞民〔2019〕90 号）、《绍兴

市上虞区城乡社区（村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（站）规范

化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》（虞民〔2014〕61 号）创建要求和

《绍兴市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施

意见》（绍市民福〔2014〕75 号）星级评定要求，按规建设、

对标运营。同时，要做好养老服务中心公建民营工作，引进

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，乡镇（街道）级居家养老中心达到

100%，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达到 100%，农村社区

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达到 55%以上。

2.加大资金统筹补助力度。镇街级居家养老中心、城乡

社区（村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建设和运营补助资金，

在考核验收或第三方评估合格的基础上按虞政办发〔2019〕

133 号文件给予补助，同时按照民生普惠和“先建先补”原

则，加强补助资金的统筹使用。镇街级居家养老中心原则上

每个乡镇（街道）建设 1 家，城乡社区（村）居家养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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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料中心原则上每个社区（村）建设 1 家，3000 人及以上的

社区（村）可依实际需要增设 1 家。

3.提档升级信息保障平台。加快完成 96345 社区服务

中心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的软硬件更新升级，加强人员和场所

配备，保障“1+20+N”居家养老体系的顺畅运行。科学规划

信息系统硬件架构，完善 96345 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的功能，

制定需求响应、派单服务、评估反馈、记录统计等功能流程。

进一步拓展平台数据的共享及功能融合，通过与区大数据发

展管理中心、公安、人社、卫健等部门数据共享建立业务数

据库，实现与绍兴市智慧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的数据交换和共

享，并在南丰社区中心内新建养老服务管理数据分析和展示

平台。

4.完善居家养老服务券使用办法。对全区 90 周岁及以

上和 7 个街道 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按规定普发服务券。规

范使用服务券，7 个街道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券采

用电子券形式发放，通过市民卡刷卡支付，视情逐步推广电

子服务券使用范围。服务券在原用于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基

础上，增加助餐服务功能（助餐配送餐点一般设在四星级及

以上居家养老中心、社会餐饮企业签约单位）。96345 社区服

务中心着重做好养老服务券使用运行的各项保障，为老年人

提供优质服务并加强过程监督。

5.推进医养结合服务扩容。积极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机

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要对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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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内老人进行调查摸底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有需要的老

人就近就便开展医护服务，完善老人健康管理档案。镇街级

居家养老中心、三星级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全部

实现签约合作。

6.开展家庭适老化改造。根据省市要求，为生活困难

的低保、低边、重点优抚对象老年人进行家庭适老化改造。

优先安排这些家庭中的失能失智和部分失能失智的老年人，

以及高龄老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充分认识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工程

的重要性，将居家养老服务发展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

工作。成立区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工程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区

长任组长，区民政局主要领导、区府办分管副主任任副组长。

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协调、形成合力，做到认识到位、责

任到位、措施到位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

成立领导小组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制定实施计划，明确时间节

点，使提升工程有序推进。

2.加强运营监管。区民政局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落实

监管责任，加强居家养老中心、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日

常运营管理和监督，确保居家养老服务场地、设施及物品的

专用、尽用，确保消防、食品等方面的安全。区民政局牵头

做好机构星级评定工作，采用委托第三方机构分片分区进

行，并对评定结果进行随机抽查，确保公平、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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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加强宣传引导。要通过报刊、电视、网站、微信等媒

体和村（社区）宣传栏等载体，广泛宣传居家养老服务工作

的重要意义、工作内容、服务方式等，大力推行积极健康的

养老文化，努力营造尊老、爱老、助老的良好氛围。

附件：1.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工程领导小组名单

2.2020 年上虞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工程任务

分配表

3.上虞区医养结合签约协议书（样稿）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4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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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虞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工程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陈 刚 副区长

副组长：闻桂珍 区民政局

孙卫梁 区府办

成 员：

陈文春 区民政局

许永忠 区财政局

傅 磊 区商务局

许建国 区卫生健康局

潘 静 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

何 伟 区供销总社

联络员：

莫益灿 区民政局

任再兴 区财政局

李 亦 区商务局

李丹博 区卫生健康局

王 晖 大数据发展管理中心

詹 敏 区供销总社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民政局，由陈文春

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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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 年上虞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升工程任务分配表
单位：家

序号 乡镇街道

镇街级居

家养老中

心建设任

务数

四星及以上

镇街级居家

养老中心运

营任务数

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

料中心建设任务数 其中三星

级标准建

设任务数

农村社区

居家养老

服务照料

中心公建

民营达到

55%

生活困难老人家庭适

老化改造

农村社区 城市社区

困难家

庭老年

人

重点优

抚对象

老年人

1 百官街道 1 9 28 3 5 4 3

2 曹娥街道 1 7 13 3 4 4 3

3 东关街道 1 18 2 3 10 4 3

4 道墟街道 1 24 1 3 14 4 3

5 小越街道 1 14 2 3 8 4 3

6 梁湖街道 1 11 1 3 6 4 3

7 崧厦街道 1 38 4 4 21 4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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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章镇镇 1 27 4 15 4 2

9 丰惠镇 1 26 3 15 4 2

10 上浦镇 1 13 2 8 3 2

11 汤浦镇 1 1 8 2 5 3 2

12 永和镇 1 1 8 2 5 3 2

13 驿亭镇 1 1 14 2 8 3 2

14 谢塘镇 1 14 2 8 3 2

15 盖北镇 1 10 2 6 3 2

16 长塘镇 1 8 1 5 3 2

17 岭南乡 1 1 8 1 5 3 2

18 陈溪乡 1 1 8 1 5 3 2

19 下管镇 1 9 1 5 3 2

20 丁宅乡 1 7 1 4 3 2

合计 5 20 281 51 46 162 69 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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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上虞区医养结合签约协议书（样稿）

甲方：上虞区 中心（卫生院）

地址：

乙方：上虞区 居家养老中心（居家养老服务照料）

地址：

为进一步推进上虞区医养结合工作发展，逐步构建医养

结合网络体系，实现“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充

分发展、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”目标，经双

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
1、甲方每月在工作日定期安排责任医生到居家养老服

务中心开展健康测量（测量血压、血糖等基本健康指标）和

坐诊咨询服务，对重残老年人及其他需定期检测的患病老年

人，通过电话或上门随访等方式进行健康指导。

2、甲方为乙方服务对象免费开展医疗保健宣传或讲座，

组织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交流，为老年人提供保健、心里疏

导等服务。协助老年人做好饮食、个人卫生等管理，指导老

年人培养良好的健康行为。

3、在职责和医疗能力范围内，为老年人提供常见病、

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，超出诊治能力的疾病，协助做好转

诊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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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甲方开展医疗服务时，提前 1-2 天通知乙方。

二、乙方权利和义务

1、要宣传发动和积极组织辖区内居家养老老年人与甲

方开展医疗护理服务。

2、为甲方向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、基本公共卫生和健

康管理等服务提供配合支持，做好医疗活动所必要的后勤保

障工作。

3、乙方养老老年人在其他医疗机构接受的医疗行为由

其他医疗机构负责。

三、附则

1、甲方负责实施医疗服务，如在医疗服务时发生医患

纠纷，由甲方负责解释处理，乙方负责做好配合工作。

2、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两年（ 年 月 日

至 年 月 日）。期满后再视情签订协议续约。

3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、乙方各执一份，区民政局和

区卫健局各存档一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乙方（盖章）：

代表（签字）： 代表（签字）：

联系号码： 联系号码：

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。

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30 日印发


